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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早期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下的禁餵區主要設在本地猴子
經常出沒的地點，以減少因餵飼活動而引致的猴子滋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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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禁餵區範圍由2022年12月31日起擴展至全香港，
以應對餵飼野生動物（特別是野豬）引起的問
題。

• 野鴿屬馴化類動物，不符《條例》下野生動物
的定義，禁餵規定並不適用。



餵飼野鴿會:

(i) 使其數量加快增長，並危及其獨立生存能
力;

(ii) 影響野生動物，特別是野鳥，因其會進食
餵飼者提供的食物; 及

(iii)對公眾造成滋擾及環境衞生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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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加強保護野生動物及保障公共衞生，我們建議修訂
《條例》訂明除了野生動物外，任何人士亦不得餵飼
野鴿。

• 於《條例》內新增一附表，訂明《條例》所指的禁餵
區亦適用於列在該附表內的動物，並將野鴿列於該附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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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時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最高可被判第三級罰款
（一萬元）。

• 我們建議提升刑罰至最高可被判罰款十萬元及
監禁一年。

• 建議將有助就涉及多次違規等嚴重個案施加更
重罰則以加強阻嚇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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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們建議引入定額罰款，容許執法人員可即時
向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和野鴿的人士，發出定額
罰款通知書。

• 建議的定額罰款金額為五千元。

• 透過簡化執法程序，及訂出具阻嚇力的罰款水
平，加強打擊非法餵飼活動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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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下情況可獲豁免禁餵規定 – (1) 通常在圈養狀態下飼養的野生動
物及野鴿（如作寵物）；及(2)根據《條例》發出的許可證容許餵飼
的動物。

• 賦權漁護署署長可委任其部門、食物環境衞生署、房屋署和康樂及
文化事務署的公職人員行使《條例》賦予的相關權力，就非法餵飼
進行執法。

• 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該人士提供相關個人資料(姓名、電話及地址)及
身份證明文件，以助執法；而執法人員亦須應要求出示委任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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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護署與相關部門會 –

• 透過採用風險為本的執法模式，並根據情報及舉報，於全港不同場地就
非法餵飼採取執法行動; 

• 制訂執法指引，並不時更新及優化，確保執法標準一致；及

• 為相關部門前線人員提供培訓，確保有效執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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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護署會 –

• 透過不同渠道加強宣傳教育工作，提高市民對新
禁餵規定，包括擬議定額罰款機制的認識；

• 繼續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及公共交通工具作出宣傳；

• 將宣傳教育活動擴展至長者中心、學校及鄰近餵
飼黑點的社區，提升市民的守法意識；及

• 2024年第一季起推出以「全城唔餵」為主題的
宣傳教育活動，教育公眾餵飼野生動物及野鴿帶
來的負面影響及解釋最新的禁餵規定和相關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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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政府已於2023年11月向立法會提交《2023年野生動物保護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;及

• 《條例草案》已於2024年5月22日獲立法會通過，並將於2024年8月1日
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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